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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密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指引

居民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指引

[bookmark: _Toc1610]一、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制度
[bookmark: _Toc31916]（一）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实行管理责任制
居民区是城市人群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的聚集区，是生活垃圾产生的重要场所。居民区实行物业管理的，由物业管理单位指定管理责任人；未实行物业管理的，由小区业主管理委员会指定专门的管理责任人；未实行物业管理的或无小区业主管理委员会的，由所在地居民委员会指定专门的管理责任人。
[bookmark: _Toc12027]（二）责任人职责
（1）物业管理单位责任人或小区业主管理委员会负责人应带领各小区成员成立生活垃圾分类引导小组。明确负责管理垃圾分类工作部门，明确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各环节负责人和保洁人员。结合实际，制定小区生活垃圾分类的日常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
（2）在居民区人流量大的区域设置宣传专栏，张贴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海报、操作指南、分类图示等，发挥街道社区党组织的引领作用，依靠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联动协作，发动党员骨干、热心居民、志愿者等的共同参与，宣传、引导生活垃圾分类。包括生活垃圾分类的紧迫性和意义，生活垃圾分类四分法（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及各类垃圾的详细目录和投放要求，生活垃圾全过程分类（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注意事项等。
[bookmark: bookmark26]（3）根据业主人口分布实际情况，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按照有关标准，规范设置居民区内各功能区分类收集容器，定期更新、加贴分类标志，确保每周不少于1次检查、维护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保障其正常使用。
（4）在分类示范区域，每个街道至少配备1名生活垃圾分类专职督导员，每个社区至少配备1名生活垃圾分类引导员，指导、监督垃圾精准分类投放和分类收集。
（5）至少每半年组织社区居民进行1次垃圾分类知识培训，每季度组织保洁作业人员进行1次垃圾分类知识培训及作业操作规程培训。
（6）建立专项台账，记录生活垃圾来源、种类、重量、去向等，并向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主管部门报告（包括但不限于各类垃圾清运量、清运流向及检查情况等），完善基础数据库建立和统计制度。
（7）由负责管理垃圾分类工作的引导小组指定专门督导人员每月不少于2次对居民分类投放和保洁人员分类收集进行监督；对接、监督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主管部门对分类收集的各类垃圾进行分类运输，切实解决混收混运问题。
[bookmark: _Toc12190]二、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要求
业主是居民区生活垃圾的最大产生源，为加强垃圾分类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居民区应鼓励业主进行生活垃圾分类。
（1）居民区小区物业管理单位需配套“一栏、二图、三点、四桶、五导”（即配套宣传栏、张贴分类图示、指定投放点、设置分类垃圾桶、配置分类引导员），做好投放基本设施配置。此外，各居民区还应设置公示栏，公示栏用于定期公示本小区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情况，如小区垃圾分类投放地点、分类收集时间，各级责任人，各类生活垃圾分类收集量，分类收集各环节负责人和保洁人员信息等。
（2）居民区应由小区物业管理单位通过张贴宣传海报、播放视频、举办活动、入户宣传等方式向业主宣传生活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和分类方法，切实提高业主对生活垃圾分类的认识，提升垃圾分类的参与率及准确率。
（3）居民区每半年应至少开展1次以生活垃圾分类为主题的青年志愿活动（宜设在小区人员流通密集处、在周末或重要节假日举行），鼓励和引导青少年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培育志愿者队伍，引导青少年志愿者深入基层社区，通过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引导和服务等实践活动，倡导绿色生活方式。
（4）居民区物业管理工作者应明确告知业主将可回收物分类收集（尽可能地分为废纸制品、废塑料制品、废玻璃制品、废金属、废织物、电子废弃物和纯木旧家具）并分门别类投放至小区指定位置；将家庭餐厨垃圾投放至小区厨余垃圾收集点，小区物业管理单位应指定专门责任人（如保洁人员）对垃圾桶进行清洗和消毒；将有害垃圾包裹好并移交至小区物业设置的专用有害垃圾收集点，小区物业管理单位应指定专门责任人（如保洁人员）对有害垃圾进行进一步细分类并做好详细记录；将其他垃圾投放至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5）小区物业管理单位需依据可回收物收集量联系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定点不定时上门回收，并做好详细工作记录（包括但不限于各类可回收物的移交量和回收利用方式）和对账记录。小区物业管理单位需依据有害垃圾收集量联系政府指定的、有处理资质的有害垃圾处理机构定点不定时上门回收，并做好详细工作记录（包括但不限于各类有害垃圾的移交量和处理方式）和对账记录。小区物业管理单位需每日记录其他垃圾的产生量、清运量和清运方式，并建立详细的对账记录，明晰其他垃圾的处理方式和处理量。
[bookmark: _Toc7988]三、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置
（1）采用“定时定点”和“误时投放”的两种垃圾分类投放模式。居民区宜按照每150户至200户设置一个定时定点垃圾分类投放点，且其服务半径宜为70米至100米。别墅及排屋类宜每10户设置至少一处垃圾收集容器投放点。新建楼盘楼道建议采用楼道撤桶定点投放模式。投放点宜设置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厨余垃圾四种收集容器，收集容器容积宜取60升至240升。其中，可回收物需尽可能地进一步细分类（废纸制品、废塑料制品、废玻璃制品、废金属、织物、电子废弃物），具体依据各居民区各类可回收物产生量及各小区实际情况作出调整。每个居民区应至少设置一处有害垃圾收集点，收集点需设置在有监控条件、具备遮阴挡雨功能的房舍；每个居民区还应设置至少一处厨余垃圾清理点，清理点应具备引水排水功能，方便清洗和消毒。垃圾投放点设置应合理，不宜密集或过疏，投放点应设置在靠近小区出入口、主要通道、地下车库行人通道等位置，投放点位置应固定，不可随意移动，不应阻塞安全消防通道。充分考虑居民投放和运输单位收运的便利性，并在小区相关位置设置指路标识，且投放点和指路标识均应规范醒目。
（2）误时投放点可供居民24小时投放，主要供未能在规定时间投放垃圾的居民投放。误时垃圾分类投放点应设置厨余垃圾、其他垃圾收集容器，收集容器容积宜取240升。误时垃圾分类投放点的设置数量宜为用于定时定点投放模式的分类投放点的1/5，且尽量设置在较为偏僻的地方。
（3）每个居民区应单独设置再生资源回收收集点，位置相对固定，宜选取在住宅区居民集中活动场所，如物业管理处所在地、住宅区花园、地下停车场的某一固定位置处等。
（4）再生资源收集点应配置可回收物收集容器或收集房舍，有条件的宜进一步配置细分的废纸制品、废塑料制品、废玻璃制品、废金属、织物、电子废弃物。小型可回收物需尽可能地由居民分类投放过程中完成各类垃圾的细分类，建议采用有生活垃圾分类标志、可循环利用的垃圾袋进行各类可回收物的细分类存放、投放和收集。
（5）大型旧家具应设置专门的绿色通道进行收集，旧被褥及旧衣物等应设置专门捐助箱，废弃电池应在醒目便捷处设置专门的废弃电池回收点。同时，可在物业管理处所在地，供居民进行可回收物交易、置换。也可联合社会公益组织、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开展闲置及废弃物重复利用行动。每年定期开展二手图书、二手家具物品置换等活动。废物资源化回收点应设置在人流量较大的居民区活动中心，根据实际情况配备相应的管理人员。
（6）可对小区内现有闲置房舍进行技术改造或扩建，协同存放有害垃圾。每个居民区应至少设置1个有害垃圾投放点，供临时存放有害垃圾。大型小区可根据需要设置多个有害垃圾投放点。有害垃圾投放点宜设置在有监管条件的固定场所，可设置在小区门岗、管理处、所在地街道办或居委会办公室旁等位置。
（7）居民区应按照每1000户设置一处面积不小于20平方米，且服务半径不宜超过200米的特殊垃圾投放点，具体可根据各居民区实际妥善规划设置点位；用于临时堆放大件垃圾、装修垃圾和园林绿化垃圾，实行特殊垃圾定点投放、预约清运。应设告示牌，公布清运服务及责任人电话、投放指引、预约清运方式、清运频次、清运量、清运时间等信息。建筑垃圾配套专用运输车辆，禁止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收运处理系统。
（8）各类垃圾收集容器的容积及数量应根据实际垃圾量情况及清运频率进行区别配置，在此不做具体要求。
（9）露天设置的分类投放点应硬底化、平整，设置挡雨棚，并安排专人管理，做到整洁、无存留垃圾和污水，不产生二次污染。
[bookmark: bookmark29][bookmark: bookmark28][bookmark: _Toc4962]四、居民区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建议
[bookmark: _Toc26544]（一）明晰垃圾分类四分法
即按照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进行分类，各街道办事处应组织小区物业管理单位以多种形式向各小区居民宣传垃圾分类四分法及二级分类目录，具体如下：
表1宣传垃圾分类四分法及二级分类目录
	四分类类别
	二级分类目录
	辨识原则

	可回收物
	废纸制品
	可变卖的
还有用的
得干净的

	
	废塑料制品
	

	
	废玻璃制品
	

	
	废金属
	

	
	织物
	

	
	电子废弃物
	

	
	纯木质旧家具
	

	有害垃圾
	含重金属类废电池
	威胁人体或环境健康的

	
	废油漆和溶剂及其包装物
	

	
	废弃药品及其包装物
	

	
	废荧光灯管
	

	
	光感物品
	

	
	废杀虫剂和消毒剂及其包装物
	

	
	含汞类的废弃生活用品
	

	[bookmark: bookmark30]

厨余垃圾
	食材废料
	

易腐烂发酵发臭的

	
	剩饭剩菜
	

	
	过期食品
	

	
	瓜皮果核
	

	
	小型花卉植物
	

	

其他垃圾
	不可再生利用垃圾
	不能再用
不好回收
或埋或烧

	
	低附加值垃圾
	

	
	混杂且受污染并难以分离垃圾
	


[bookmark: _Toc11054]（二）居民区垃圾分类收集设施设置
（1）各居民区根据实际应至少设置一处可回收物收集点（原则上不应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可设在地上物业、门卫管理处闲置区或地下停车场空置区域），因条件限制确实无法设置可回收物收集点的小区应在公共区域设置明显的标识，公布回收电话、方便居民开展预约回收。
（2）各居民区应至少设置一处有害垃圾收集站点，宜设置在小区物业管理处，有专人负责监管，收集站点应具备防风、遮雨、防渗等条件，管理过程中由居民定点交付给各小区有害垃圾专门管理责任人，管理责任人负责分类存放，并依据各类有害垃圾的产生量定时联系各街道办事处公布的有处理资质有害垃圾处理单位，进行上门回收，并建立详细的工作台账。
（3）各小区还应设置多处有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的收集站点，应以方便居民投放和适宜垃圾产量、不影响周边环境美观为原则，服务半径不宜超过100米。
（4）居民家中一般只需设置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两类收集小桶，方便将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单独分开、单独投放。无污染的可回收物无需设置专门的垃圾桶，可累积到一定量后进行移交、投放或售卖；家庭源的有害垃圾产生量较小且品类相对单一，在未破损的情况下，可在家庭相对密闭的空间暂存，择时移交给小区有害垃圾管理处。
（5）鼓励居民沥出厨余垃圾水分，做到垃圾源头减量，鼓励居民将餐厨用纸、牙签、塑料袋等与厨余垃圾分开，做到源头分类。
[bookmark: _Toc26284]（三）四类垃圾标识、分类投放和收集简表
各类垃圾收集容器需张贴如下分类标识，方便居民进行分类投放或保洁人员进行分类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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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bookmark: bookmark33][bookmark: bookmark32][bookmark: bookmark34][bookmark: _Toc3259]（四）四类垃圾分类收运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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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五）大件垃圾、装修垃圾、园林垃圾
大件垃圾、装修垃圾、园林垃圾不属于生活垃圾分类范畴、不得混入生活垃圾，需单独分类投放。各小区需至少设置一处大件垃圾、装修垃圾、园林垃圾收集点，由垃圾产生责任人通过网上或电话预约联系小区物业公布的有这三类垃圾处理资质的企业进行上门回收。
[bookmark: _Toc4517]（六）做到两个落实
（1）落实好“一栏、二图、三点、四桶、五导”，即配套宣传栏、设置分类图、指定投放点、布局分类桶、安排引导员。
（2）居民切实做好家庭前端分类；保洁切实落实分类收集；监管人员责任到位，做好分类监督；街道办事处定期督查，保障分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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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3444]办公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指引

[bookmark: _Toc31221]一、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制度
[bookmark: _Toc22460]（一）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实行管理责任制
党政机关、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的办公和生产场所，本单位为责任人。文化、出版、广播电视等事业单位，以及协会、学会、联合会等社团组织的办公场所，本单位为责任人。
[bookmark: _Toc19288]（二）责任人职责
（1）办公区应由各单位、社团组织自行负责，成立生活垃圾分类引导小组，明确负责管理垃圾分类的工作部门，明确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各环节负责人和保洁人员；结合实际，制定生活垃圾分类日常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
（2）设置宣传专栏，张贴垃圾分类宣传海报，宣传垃圾分类工作。包括生活垃圾分类的紧迫性和意义，生活垃圾分类四分法（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及各类详细目录，生活垃圾全过程分类（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注意事项等。
（3）至少每半年应组织干部职工进行1次垃圾分类知识培训，并进行垃圾分类知识测试，每季度应组织保洁作业人员进行1次垃圾分类知识培训及作业操作规程培训。
（4）建立专项台账，包括但不限于各类垃圾清运量或收集重量、清运流向检查情况，完善基础数据库建立和统计制度。
（5）负责管理垃圾分类工作的部门每月不少于2次对干部职工的分类投放和保洁人员的分类收集进行监督。
[bookmark: bookmark40][bookmark: bookmark39][bookmark: bookmark41][bookmark: _Toc25248]二、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要求
[bookmark: _Toc15269]（一）机关单位生活垃圾分类指引
工作人员是机关单位生活垃圾最大的产生源，为了加强垃圾分类工作，提高工作效率，机关单位应鼓励工作人员进行生活垃圾分类。
（1）机关单位需配套“一栏、二图、三点、四桶、五导”（即配套宣传栏、张贴分类图示、指定投放点、设置分类垃圾桶、配置分类引导员），布设和维护好投放基本设施配置。此外，各机关单位还应设置公示栏，公示栏用于定期公示本单位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情况，如本单位垃圾分类投放地点、分类收集时间，各级责任人，各类生活垃圾分类收集量，分类收集各环节负责人和保洁人员信息等。
（2）机关单位应通过张贴海报、播放视频等方式向工作人员宣传生活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和分类方法，提升参与率及准确率。
（3）机关单位应明确告知工作人员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方式、收集容器放置点，引导工作人员自主进行生活垃圾分类。
（4）机关单位应为民众树立正确、标准形象，做好生活垃圾分类的表率。
[bookmark: _Toc13421]（二）商务办公机构生活垃圾分类指引
[bookmark: bookmark42]租户是商务办公机构生活垃圾的最大产生源，为了加强垃圾分类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商务办公机构应鼓励和不定时监督租户进行生活垃圾分类。
（1）商务办公机构的每栋楼宇需配套“一栏、二图、三点、四桶、五导”（即配套宣传栏、张贴分类图示、指定投放点、设置分类垃圾桶、配置分类引导员），做好投放基本设施配置。此外，还应设置公示栏，公示栏用于定期公示本单位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情况，如垃圾分类投放地点、分类收集时间，各级责任人，各类生活垃圾分类收集量，分类收集各环节负责人和保洁人员信息等。
（2）商务办公机构应与租户签订生活垃圾分类责任书，告知租户生活垃圾分类的意义和注意事项，明确租户生活垃圾分类的责任。
（3）商务办公机构应通过张贴海报、播放视频等方式向员工宣传生活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和分类方法，提升参与率及准确率。
[bookmark: _Toc23870]三、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置
（1）办公区内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的设置原则上不能影响办公环境、人体健康及安全通道的畅通，宜设置在每层楼宇的卫生间区域。
（2）工作人员办公区应根据办公面积设置分类投放点，投放点应设置可回收物（应设，可用有分类标志的垃圾袋或纸箱代替）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可设），宜平均每300平方米至600平方米设置1处分类投放点，宜设置在办公区的角落，鼓励根据场地和人员情况适当增减设置。具体操作过程中，各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在工作人员办公区以纸箱或塑料袋代替可回收物收集容器进行可回收物的分门别类（废纸制品、废塑料制品、废玻璃制品、废金属）回收，并指定专门责任人定时交付单位保洁人员进行回收，定点投放或变卖，由保洁人员做好详细记录。
（3）户外活动场所（含人行道、休闲区等）宜按间隔50米至100米配置垃圾分类投放点，投放点应设置可回收物收集容器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对于可回收物的收集容器设置，有条件的可根据实际需求，另外设置细分类的收集容器，包括废纸制品收集容器、废塑料制品收集容器、废玻璃制品收集容器、废金属收集容器等。
（4）办公区的卫生间应设置厨余垃圾（可设）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应设），不具备设置厨余垃圾收集容器的条件，需在茶水间设置茶水分离器，由本单位指定的保洁人员专门进行茶渣收集，并就近投放至厨余垃圾收集容器。
（5）为办公单位提供餐饮服务的场所如食堂等的投放点设置参照餐饮行业分类投放点设置执行，应至少设置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收集容器的容积可根据服务区域大小及人流量多少选择相应的规格。
（6）对于可回收物的收集容器设置，有条件的可根据实际需求，另外设置细分类的收集容器，包括废纸制品收集容器、废塑料制品收集容器、废玻璃制品收集容器、废金属收集容器等，各单位可根据实际以收集袋替代收集容器。
（7）各办公区应至少设置1处有害垃圾投放点，宜设置在有监管条件的固定场所，如办公区闲置的房舍等，且须有专人监管和进一步进行细分类（废镍镉电池和废氧化汞电池、废油漆和溶剂及其包装物、废弃药品及其内包装物、废荧光灯管、光感物品、废杀虫剂和消毒剂及其包装物、含汞类的废弃生活用品），管理人员需依据有害垃圾产生状况择时联系有资质的有害垃圾处理机构进行上门回收，并建立好详细的工作台账（包括但不限于各类有害垃圾的来源、类别、移交量、去向和处理方式等）。
（8）各类分类收集容器的容积及数量应根据实际垃圾量情况和清运频率进行区别配置。
（9）分类投放点应配套设置分类投放指引牌，内容与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引一致。因场地限制无法设置指引牌的，应利用墙体、宣传栏等张贴清晰的指引内容。露天设置的分类投放点应硬底化、平整，并设置挡雨棚。
（10）大件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的垃圾投放点不做统一要求，各单位可根据实际需要设置。
表2办公区垃圾投放点设置要求
	房屋类别
	垃圾投放点
	分类收集容器（袋）

	工作人员办公区
	宜设在办公区角落，每600平方米一处
	可回收物
	应设，宜取20升或40升，可依据实际可设置收集袋

	
	
	有害垃圾
	

	
	
	厨余垃圾
	

	
	
	其他垃圾
	可设，宜取20升或40升

	户外活动场所
	宜设在道路旁或活
动室角落，每50米至100
米或300平方米
至600平方米
一处
	可回收物
	应设，宜取20升或40升

	
	
	有害垃圾
	

	
	
	厨余垃圾
	

	
	
	其他垃圾
	应设，宜取20升或40升

	卫生间
	宜设在洗手间
	可回收物
	

	
	
	有害垃圾
	

	
	
	厨余垃圾
	应设，条件不具备的至少应设置茶水分离器

	
	
	其他垃圾
	应设，宜取20升或40升

	食堂
	宜设在食堂出入口，每200平方米一处
	可回收物
	可设，可细分为塑料、纸盒、金属

	
	
	有害垃圾
	

	
	
	厨余垃圾
	应设

	
	
	其他垃圾
	应设

	市民公共办事区
	宜设在办事区角落，每600平方米一处
	可回收物
	根据实际可设塑料回收箱

	
	
	有害垃圾
	

	
	
	厨余垃圾
	

	
	
	其他垃圾
	应设


[bookmark: _Toc3395]公共场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指引

[bookmark: _Toc4606]一、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制度
[bookmark: _Toc18655]（一）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实行管理负责人
[bookmark: _Toc3500][bookmark: _Toc2742]（1）车站、机场、码头、体育场馆、演出场馆、广场、公园、公共绿地、旅游景点、风景名胜区等公共场所，由经营管理单位为负责人。
[bookmark: _Toc12462][bookmark: _Toc22349]（2）城市道路、公路及其人行过街天桥、人行地下过街通道等附属设施，由清扫保洁单位为负责人。
[bookmark: _Toc2444][bookmark: _Toc24442]（3）建设工程的施工现场，由施工单位为负责人。尚未开工的建设工程用地由建设单位为负责人。
（4）河流与湖泊水面等公共场所，由河湖管理单位为负责人。
[bookmark: _Toc1900]（二）负责人职责
（1）公共场所应由所有权人或其他实际管理人负责，成立垃圾分类引导小组，明确负责管理垃圾分类工作部门，明确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各环节负责人和保洁人员。结合实际，制定生活垃圾分类日常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
（2）在垃圾分类收集点及转运站安排1名指导员，2名监督员，明确垃圾转运时间以及各类垃圾的总量，安排保洁人员对垃圾进行分类检查等，杜绝垃圾混收混运问题。
（3）在公共场所设置宣传专栏，张贴垃圾分类宣传海报，在公共场所播放垃圾分类宣传视频，宣传垃圾分类工作。通过电视台、电台、报纸等各种媒体，发挥网络、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的作用宣传垃圾分类。具体包括生活垃圾分类的紧迫性和意义，生活垃圾分类四分法（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及各类详细目录，生活垃圾全过程分类（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注意事项等。
（4）至少每半年组织管理服务人员进行1次垃圾分类知识培训，每季度组织保洁作业人员进行1次垃圾分类知识培训及作业操作规程培训。
（5）由负责管理垃圾分类工作的部门每周不少于1次对民众的分类投放和保洁人员的分类收集进行管理监督，切实做好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的督导员工作。
（6）公共场所的所有权人或其他实际管理人应根据垃圾总量安排保洁人员定时收集垃圾，杜绝垃圾箱垃圾溢出现象。
（7）建立专项台账，记录生活垃圾来源、种类、重量、去向等，并向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报告（包括但不限于各类垃圾清运量、清运流向，检查情况等），完善基础数据库建立和统计制度。
[bookmark: _Toc28480]二、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要求
旅客、行人是公共场所生活垃圾最大产生源，为了加强垃圾分类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公共场所应鼓励旅客、行人进行生活垃圾分类。
（1）公共场所的人群密集区或场所导向图处需配套“一栏、二图、三点、四桶、五导”（即配套宣传栏、张贴分类图示、指定投放点、设置分类垃圾桶、配置分类引导员），做好投放基本设施配置。此外，公共场所各责任片区还应设置公示栏，公示栏用于定期公示各片区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情况，如片区垃圾分类投放地点、分类收集时间、各级责任人、各类生活垃圾分类收集量、分类收集各环节负责人和保洁人员信息等。
（2）公共场所可以在人流密集的公共区域设置智能生活垃圾分类设施，例如智能垃圾机器人可以与游客、行人进行交流解答，引起旅客、行人对生活垃圾分类的兴趣；智能垃圾箱上播放垃圾分类宣传视频，均可以提高城市形象。
（3）公共场所应通过张贴海报、播放视频等方式向旅客、行人宣传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和分类方法，提升参与率及准确率。
（4）公共场所应明确告知旅客、行人生活垃圾分类类别、投放方式、收集容器放置点，引导旅客和行人自主进行生活垃圾分类。
（5）公共场所应适当进行有关垃圾分类的宣传活动，通过游戏、竞猜有奖等形式进一步提高旅客、行人对垃圾分类的认识，提高参与度。
（6）公共场所应由所有权人或其他实际管理人负责安排保洁人员定时前往垃圾收集容器放置点进行垃圾收集。
（7）公共场所应通过其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社交平台宣传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并指导如何进行垃圾分类。
[bookmark: _Toc25272]三、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置
市政道路、广场、公园、公共绿地、机场、客运站以及旅游、体育、娱乐、商业等公共场所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置及管理要求如下：
（1）在市政道路，选择每个公交站台设置1组两类垃圾收集容器：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两分类收集容器。人流密集路段和没有公交站台的路段可根据实际酌情增加。在其他公共场所，应至少选择1处人流较大、便于投放的场地设置至少一组两类垃圾收集容器：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两类收集容器，尽量依现地状况的人流量和场地实际增加。
（2）城市道路、城市公园应至少配置可回收物、其他垃圾两分类收集容器。
（3）除市政道路以外的其他公共场所，可根据需要设置少量单一的“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4）餐饮服务区：设置3类垃圾收集容器，包括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5）商业服务点：可在电梯口、大堂等公共区域设置垃圾分类投放点，投放点应设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6）酒店、旅社等住宿区域应在不影响住宿环境和安全通道的畅通的位置设置垃圾分类投放点，投放点应设置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bookmark: _Toc27048][bookmark: _Toc13855]（7）卫生间：设置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8）对于可回收物的收集容器设置，有条件的可根据实际需求，另外设置细分类的收集容器，包括废纸制品收集容器、废塑料制品收集容器、废玻璃制品收集容器、废金属收集容器等，各片区可根据实际以收集袋替代收集容器。
（9）产生有害垃圾的货运物流场站、仓储场所等区域应设置有害垃圾投放点，宜设置在有监管条件的固定场所。
（10）办公区域的垃圾分类投放点设置参照办公区分类投放点设置执行。
根据公共场所实际情况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设施，尽量依现状及人流量和场地实际增加设置。包含但不限于如下设施，具体设置要求见表3。
表3公共场所垃圾投放点设置要求
	公共场所类别
	垃圾投放设置
	分类收集容器

	交通站点及主要通道
	一组两类垃圾收集容器（容器容积宜20升至60升）
	可回收物
	应设

	
	
	其他垃圾
	应设

	地铁站/城轨站
出入口附近
	一组两类垃圾收集容器（容器容积宜20升至60升）
	可回收物
	应设

	
	
	其他垃圾
	应设

	安检区
	一组三类垃圾收集容器（容器容积宜20升至60升）
	可回收物
	应设

	
	
	有害垃圾
	应设

	
	
	其他垃圾
	应设

	休息等候区
	一组三类垃圾收集容器（容器容积宜20升至60升）
	可回收物
	应设

	
	
	其他垃圾
	应设

	
	
	厨余垃圾
	应设

	餐饮服务区
	一组三类垃圾收集容器（容器容积宜60升至120升）
	可回收物
	应设

	
	
	其他垃圾
	应设

	
	
	厨余垃圾
	应设

	商业服务点
（电梯口/大堂）
	一组两类垃圾收集容器（容器容积宜20升至40升）
	可回收物
	应设

	
	
	其他垃圾
	应设

	住宿区域
（酒店、旅社）
	一组两类垃圾收集容器（容器容积宜10升至20升）
	可回收物
	应设

	
	
	其他垃圾
	应设

	卫生间
	单一的“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其他垃圾
	应设

	茶水间
	单一的“厨余垃圾”收集容器
	厨余垃圾
	应设

	商业物流/仓储区域
	一组两类垃圾收集容器
	可回收物
	应设

	
	
	其他垃圾
	应设






[bookmark: _Toc11274]餐饮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指引

[bookmark: _Toc25189]一、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制度
[bookmark: _Toc12109]（一）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实行管理责任制
酒楼、饭店、购物中心、超市、食品店、餐饮店等，兼有提供餐饮和住宿的宾馆、公寓、酒店等，食品加工机构，企事业单位的食堂等餐饮机构，由经营管理单位负责。没有经营管理单位的，由经营单位负责。
[bookmark: _Toc14040]（二）责任人职责
（1）餐饮机构应由各经营管理单位或经营单位自行负责，成立垃圾分类引导小组，明确负责管理垃圾分类工作部门，明确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各环节负责人和保洁人员。结合实际，制定生活垃圾分类日常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
（2）设置宣传专栏，张贴垃圾分类宣传海报，宣传垃圾分类工作。具体包括生活垃圾分类的紧迫性和意义，生活垃圾分类四分法（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及各类详细目录，生活垃圾全过程分类（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注意事项等。
（3）至少每半年组织职工进行1次垃圾分类知识培训，每季度组织保洁作业人员进行1次垃圾分类知识培训及作业操作规程培训。
（4）由负责管理垃圾分类工作的部门每周不少于1次对就餐人员、食品加工人员的分类投放和保洁人员的分类收集进行监督。
（5）建立专项台账，记录生活垃圾来源、种类、重量、去向等，并向区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包括但不限于各类垃圾清运量、清运流向，检查情况），完善基础数据库建立和统计制度。
[bookmark: _Toc23265]二、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要求
消费者是餐饮机构生活垃圾最大产生源，为了加强垃圾分类工作，提高工作效率，餐饮机构应鼓励消费者进行生活垃圾分类。
（1）各餐饮机构需（联合）配套“一栏、二图、三点、四桶、五导”（即配套宣传栏、张贴分类图示、指定投放点、设置分类垃圾桶、配置分类引导员），做好投放基本设施配置。此外，餐饮机构还应设置公示栏，公示栏用于定期公示本单位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情况，如本单位垃圾分类投放地点、分类收集时间，各级责任人，各类生活垃圾分类收集量，分类收集各环节负责人和保洁人员信息等。
（2）餐饮机构应通过张贴海报、播放视频等方式向消费者宣传生活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和分类方法，提升参与率及准确率。海报内容须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以及有关垃圾分类的宣传。
（3）餐饮机构应鼓励消费者节约粮食、杜绝浪费，开展系列光盘行动，有条件的可根据消费者“光盘”情况设置小礼品，从源头促进垃圾减量。
（4）餐饮机构应设计、发放《餐饮垃圾分类指引》，明确告知餐饮垃圾分类投放方式、收集容器放置点，引导餐饮工作人员自主进行餐饮垃圾分类。
（5）餐饮机构每半年至少参加1次以餐饮垃圾分类为主题的社区志愿活动，鼓励和引导青少年或者居民积极参与餐饮垃圾分类。培育志愿者队伍，引导青少年志愿者深入基层社区的餐饮场所，通过开展餐饮垃圾分类宣传、引导和服务等实践活动，倡导光盘行动。
[bookmark: _Toc28285]三、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置
[bookmark: _Toc25971]（一）饭店、酒楼及提供餐饮服务的宾馆、酒店等
（1）饭店、酒楼及提供餐饮服务的宾馆和酒店应在其进行食品加工或库存场所中每500平方米至少选择1处设置垃圾分类投放点，分类投放点应设置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和可回收物收集容器，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容积宜取240升，可回收物收集容器容积宜取120升。
（2）各类垃圾收集容器的容积及数量应根据实际垃圾量情况及清运频率进行区别配置。
（3）饭店、酒楼及提供餐饮服务的宾馆和酒店的食品加工区应设置废弃食用油脂收集容器、油水分离器或隔油池等装置，有条件的可设置小型厨余垃圾处理设备就地处理厨余垃圾。
（4）美食广场如美食街、商场美食广场等可在人流量较大的出入口或就餐区以及休息区等人流密度与垃圾堆放密度较大的位置设置垃圾分类投放点，分类投放点可设置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以及可回收垃圾收集容器，收集容器容积宜取120升，人流量较大的地方可以酌情提升收集容器的容积。在明显的地方需要设立垃圾投放指示牌，依据人体视觉注意集中度规律，指示牌高度应1.6m≤指示牌高度≤2m，引导人们进行投放。
（5）提供住宿服务的酒店、宾馆等场所，应在客房内设置小型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分类收集容器。
（6）对于可回收物的收集容器设置，有条件的可根据实际需求，另外设置细分类的收集容器，包括废纸制品收集容器、废塑料制品收集容器、废玻璃制品收集容器、废金属收集容器（或有标志的收集袋）等。
[bookmark: _Toc6245]（二）企事业单位的食堂
（1）食堂应在每个出入口或就餐区中至少选择1处，设置垃圾分类投放点，分类投放点可设置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以及可回收垃圾收集容器。
（2）食堂应在食品加工或库存场所中至少选择1处设置垃圾分类投放点，分类投放点应设置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容积宜取240升，可回收物收集容器容积宜取120升。
（3）各类垃圾收集容器的容积及数量应根据食堂实际垃圾量情况及清运频率进行区别配置。就餐区每大于500平方米建议新增一个垃圾投放点。
（4）食堂食品加工区应设置废弃食用油脂收集容器、油水分离器或隔油池等装置，有条件的可设置小型厨余垃圾处理设备就地处理厨余垃圾。
[bookmark: _Toc28804]经营市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指引

[bookmark: _Toc11251]一、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制度
[bookmark: _Toc10796]（一）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实行管理责任制
农贸市场、专业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等集贸市场（包括独立或附属于商贸大厦（银行、商用写字楼）、居民区内经营蔬菜、瓜果、肉禽、水产等零售商铺或批发的场所），或其他地下商业街等经营场所，由经营管理单位负责；没有经营管理单位的，由经营单位负责。
[bookmark: _Toc27170]（二）责任人职责
（1）集贸市场应由各经营管理单位或经营单位自行负责，成立垃圾分类引导小组或经营者联合会，明确负责管理垃圾分类工作部门，明确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各环节负责人和保洁人员。结合实际，制定生活垃圾分类日常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
（2）设置宣传专栏，张贴垃圾分类宣传海报，宣传垃圾分类工作。包括生活垃圾分类的紧迫性和意义，生活垃圾分类四分法（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及各类详细目录，生活垃圾全过程分类（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注意事项等。
（3）至少每半年组织经营者及片区卫生工作者进行1次垃圾分类知识培训，每季度组织保洁作业人员进行1次垃圾分类知识培训及作业操作规程培训。
（4）由负责管理垃圾分类工作的部门每周不少于1次对经营者的分类投放和保洁人员的分类收集进行监督。
（5）建立专项台账，包括但不限于各类垃圾的来源、种类、清运量或收集重量、清运流向。
[bookmark: _Toc21967]二、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要求
消费者、商户是集贸市场生活垃圾最大产生源，为了加强垃圾分类工作，提高工作效率，集贸市场应鼓励消费者、商户进行生活垃圾分类。
（1）各集贸市场需在人流密集处配套“一栏、二图、三点、四桶、五导”（即配套宣传栏、张贴分类图示、指定投放点、设置分类垃圾桶、配置分类引导员），做好投放基本设施配置。此外，各集贸市场还应设置公示栏，公示栏用于定期公示各经营户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情况，如垃圾分类投放地点、分类收集时间，各级责任人，各类生活垃圾分类收集量，分类收集各环节负责人和保洁人员信息等。
（2）集贸市场应通过张贴海报、播放视频等方式向消费者，志愿者引导宣传生活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和分类方法，提升参与率及准确率。
（3）集贸市场应明确告知消费者、商户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方式、收集容器放置点，引导消费者和商户自主进行生活垃圾分类。
（4）应设计、发放《集贸市场垃圾分类指引》，明确告知集贸市场的垃圾分类投放方式、收集容器放置点，引导工作人员自主进行生活垃圾分类。
（5）社区需对所在市场附近的居民区以及市场工作人员开展规范卖家和买家垃圾分类的主题活动，通过活动以及志愿者引导的方式，倡导广大顾客形成绿色购物的生活理念。
（6）集贸市场及商铺应鼓励消费者减少一次性塑料袋制品的使用，尽量自带购物布袋。可以采取限用、禁用或由消费者自付一次性塑料袋制品费用，倡导消费者形成绿色购物的生活理念。
[bookmark: _Toc15818]三、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置
（1）农副产品市场内应每间隔50米至100米设置垃圾分类投放点（10个至20个摊位设置垃圾分类投放点），投放点应设置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包装为纸皮纸箱类则需要加设可回收垃圾桶），容器容积宜取240升。日用品市场内应每间隔100米至200米设置垃圾分类投放点，投放点应设置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容积宜取240升，厨余垃圾收集容器容积宜取40升或60升。
（2）农副产品市场应在主要出入口设置垃圾分类投放点，投放点应设置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容器容积宜取120升。日用品市场应在主要出入口设置垃圾分类投放点，投放点应设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容器容积宜取120升。
（3）应根据大型市场实际需求，在便于商家投放、保洁员收集运输的位置，设置垃圾收集容器，容器容积宜取120升至240升厨余垃圾、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4）应在显著位置设置“生活垃圾分类公示牌”，公示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的情况，包括各类生活垃圾投放时间、地点、方式等要求和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各环节负责人和保洁人员等信息。
（5）市场内的餐饮服务区域，根据厨余垃圾产量，设置厨余垃圾收集容器，并放置于室内。收集容器容积为120升，可根据人流量多少确定相应的数量。
（6）各类垃圾收集容器的容积及数量应根据实际垃圾量情况及清运频率进行区别配置。投放点的设置不应影响道路的畅通和商铺的正常经营。
[bookmark: _Toc15167]有害垃圾收运处置工作指引

[bookmark: _Toc16133]一、有害垃圾收运体系建设
各区县应在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中统筹规划建设有害垃圾投放、收集贮存和分类转运设施，每个区（县）至少规划建设1个有害垃圾收集（转运）站，每个收集站覆盖若干临时或固定的有害垃圾投放点。
[bookmark: _Toc8642]二、有害垃圾投放点的设置
居民区、办公区、公共场所、文教区、医疗机构、餐饮机构、集贸市场、其他产生源等八类生活垃圾产生源，均应按照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需要，根据实际规范合理设置有害垃圾投放点，配备有害垃圾收集容器。收集容器设置数量、规格应视各收集点收集范围内有害垃圾主要种类、数量及投放便利程度而定，收集容器标识应当指引明确、清晰醒目和易于辨识，并符合相关规范，每类有害垃圾均应单独存放，坚决避免交叉损坏带来二次污染。
[bookmark: _Toc4429]三、有害垃圾的收运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负责将本管理区域内有害垃圾收集容器内的有害垃圾运输至有害垃圾收集点。有害垃圾收集站应按区域有害垃圾收集点分布情况及有害垃圾的产出规律，确定或约定具体收集时间、频次，实现定点或预约分类收集。
有害垃圾的收运应按照标识清晰、密闭防漏的要求配备专用车辆。专用车辆应按照规范喷涂有害垃圾分类标识，并在车厢内配置缓冲设备和材料，防止有害垃圾在运输过程中破损。有害垃圾收运交付时，现场应核实各类有害垃圾的种类、数量，并经交付双方在交接记录上签字确认。
[bookmark: _Toc5529]四、有害垃圾收集点的设置和运行管理
有害垃圾收集点宜依托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分区设置，明确管理人员，将有害垃圾按废镍镉电池和废氧化汞电池、废油漆和溶剂及其包装物、废弃药品及其内包装物、废荧光灯管、光感物品、废杀虫剂和消毒剂及其包装物、含汞类的废弃生活用品等进行初步分类，并将其置于不同的容器内分类分区规范存放，同时做好防水、防破损等防护措施，并做好管理台账统计和交接记录。
[bookmark: _Toc349]五、有害垃圾收集站的设置和运行管理
有害垃圾收集站宜依托生活垃圾分类转运站集约建设，具备有害垃圾分类暂存及转运功能，有害垃圾中分出的危险废物的储存场所的建设和管理应符合国家规定，能满足防雨、防水、防渗漏、防火等要求。有害垃圾收集站应设专人管理，制订有害垃圾分类操作规程和管理制度，将接收的有害垃圾按照表4所列类别进行二次分拣分类，采用不同容器盛装，做好计量并分类分区储存。在分类贮存容器上粘贴危险废物标签，在贮存场所设置警示标识，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有关信息，有害垃圾分拣出的各类危险废物应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利用或处置，并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使用具备相应资质的危险废物运输车辆，严格遵守危险废物运输管理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16332]六、有害垃圾中危险废物的分类处置
[bookmark: _GoBack]有害垃圾中分出的危险废物应按其特性和有害成分实施分类处置。废药品及其包装物、废杀虫剂和消毒剂及其包装物、废油漆和溶剂及其包装物、废矿物油及其包装物等有机类危险废物，应交由具有相应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置。废胶片及废相纸、废荧光灯管、废含汞温度计和废含汞血压计、废镍镉电池和氧化汞电池、废铅酸电池等含重金属的危险废物，应交有相应类别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资质的单位利用或处置。若省内无相应资质的利用处置单位，可依法办理危险废物跨省转移，转移至省外有资质单位利用或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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